花蓮縣         鄉(鎮、市)身心障礙者停車位租金補助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（補）件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日：

夜：

手機：

	戶籍地址
	     鄉      里 
       路

     鎮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  

     市      村               街 

	租賃停車位

地       址
	鄉      里 
       路

     鎮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
     市      村               街

	每月實際繳納房租金額
	
	租賃契約期限
	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身分別
	□低收入戶    □中低收入戶    □領有生活補助者

	申請人郵局
撥款帳號
	          郵局          支局，局號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

	· 本人已確實詳閱並保證遵守「花蓮縣身心障礙者承租停車位租金補助作業要點」及相關規定，且確實未接受政府同性質補助。以上各欄所填均屬實情，如有隱瞞或填載不實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申請人（代理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蓋章：           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：

	檢       附

證       件
	1.□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正、反面影本。
2.□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
3.□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生活補助費者之證明文件。

4.□車輛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。
5.□租賃契約影本。
6.□最近一期租金繳納證明。
7.□委託書。(本人申請者免附)

	審查

結果
	□不符合
	原因：

	
	□符合
	補助標準
	低收入戶
	中低收入戶
	領有生活補助費者

	
	
	核定金額（元/月）
	
	
	

	承辦人
	
	科

長
	
	副

處

長
	
	處

長
	


